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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

为加强北京市文物保护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保障现场施工安全，规范各

方消防安全管理行为，全面提升施工全过程消防安全管理水平，结合本市实际，制定

本指南。

（二）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北京市各类文物保护工程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涵盖古文

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壁画等不

可移动文物进行的保护工程。

（三）基本规定

1.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应签订消防安全管理协议，明确各方消防安全管理的责任和

任务。

2.施工前建设单位应组织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共同勘查现场，检查施工现场及周边

环境、文物本体的消防安全隐患，列出隐患清单，在现场进行公示。

3.施工前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编制施工现场防火技术方案，并应根据现

场情况变化及时对其修改、完善。防火技术方案包括且不限于下列主要内容：施工现

场火灾危险性分析，施工现场防火技术措施，临时消防设施，临时消防设施和消防警

示标识布置图等。

4.文物保护工程施工中临时消防设施的设置，应遵循“因地制宜、合理有效”“保

护优先”和“最小干预”原则，不应破坏文物建筑结构及外观风貌，并具有可逆性。

5.施工前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条文编制施工现场灭火及应急疏散预案。灭火及应

急疏散预案应包括且不限于下列主要内容：应急灭火处置机构及各级人员应急处置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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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报火警程序和方式，预案启动的程序和通信联络方式，消防设施的启动和运行扑

救初起火灾的程序和措施，应急疏散及救援的程序和措施，文物抢救与保护等。

6.鼓励文物保护工程施工现场适当配置智能监测和防护措施，鼓励施工现场建立智

能管理系统，提高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7.参建各方应充分了解文物保护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的特点，包括文物建筑重要

的历史文化价值、不可再生性，文物建筑的防火间距普遍不足，砖木结构耐火等级低、

火灾荷载大、燃烧蔓延快、消防扑救困难等，提升消防安全管理的针对性。

8.文物保护工程施工中，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负责人应定期组织消防安全管理人员

对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进行检查。

9.施工现场不得采用<<北京市禁止使用建筑材料目录>>(2023 年版)中禁止使用的

建筑材料。

二、施工现场消防管理

（一）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1.各参建单位须建立健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应包括且不限于下

列主要内容：消防安全管理人员组织架构及岗位职责，消防安全责任制，消防安全教

育与培训制度，可燃及易燃易爆危险品管理制度，用火、动火、用电、用气管理制度，

时消防设施管理和维护制度，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制度，应急消防预案演练制度，防

腐油性涂料、修缮油料和颜料的使用、领用、储存专门制度，专项灭火和应急预案及

演练制度等。

2.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应在标准化展板上予以公示，其中动火作业制度须在施工现场

主通道入口处、作业区安全告知栏或文物保护重点部位同步设置公示牌。

（二）临时用房与设施布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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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时用房与设施是指在施工现场建造的，为建设工程施工服务的各种非永久性建

筑或设施，包括临时办公用房、围墙、大门、材料堆场及其加工场、固定动火作业场、

作业棚、机具棚、贮水池及临时给排水、供电、供热管线等。

2.临时用房与设施的布置应纳入施工现场总平面布局规划，临时用房的防火设计应

根据使用性质及火灾危险性等情况确定，应满足防火、灭火及人员疏散要求。

3.临时用房、设施及防护材料应选用符合消防安全规范且对文物无害的材料。

4.不得在文物保护工程施工现场内设置宿舍，在施工场地外设置宿舍的应遵循相关

规范，选址应避开对文物安全有不利影响的区域。

5.可燃材料堆场及其加工场与在施工程等各种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规范标准要求。

6.固定动火作业场所严禁布置在架空电力线下。

7.施工现场应设置临时消防车道，车道宽度、承载能力、坡度等指标应符合现行规

范标准要求。若现场条件受限，应采取措施满足小型消防车、消防摩托车或手抬机动

消防泵通行。

8.施工现场应设置临时疏散通道，涉及通过文物建筑原有台阶时，应采取保护措施。

9.电锯、角磨机等电动工具应使用专门充电柜充电，并统一管理充电事宜。

10.施工现场出入口的设置须符合现行规范标准要求，主要出入口应设置消防安全

疏散图，标明疏散路线和安全出口位置。

11.配电箱应按相关规范要求进行设置，并安排专人管理和巡检。

（三）临时消防设施设置

1.文物保护工程应同步考虑消防安全措施，不得降低既有消防安全设施水平。

2.施工现场应依据文物保护工程特点结合周边环境，设置灭火器、临时消防给水系

统和临时消防应急照明等临时消防设施。

3.施工现场消防水源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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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工现场或其附近应设置稳定、可靠的水源，并应能满足施工现场临时消防

用水的需要。

（2）消防水源可采用市政给水管网或天然水源。当采用天然水源时，应采取措施

确保冰冻季节、枯水期最低水位时顺利取水，并满足临时消防用水量的要求。

（3）若外部水源无法满足需求，应在现场设置临时贮水设施，位置要便于取水，

有效容积不小于一次灭火所需全部消防用水。

（4）在偏远且消防设施薄弱地区开展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前，各参建单位应协同合

作，全面勘查周边道路与水源状况，据此编制消防救援路线规划与消防用水应急保障

方案。

4.施工现场的自备发电机房、变配电房、水泵房等按现行规范设置临时应急照明并

配置备用电源，临时应急照明灯具应采用 A 类灯具，备用电源连续供电时间不少于 60

min。

5.施工现场按规范要求设置临时消防器材存放点。消防器材存放点应设于便于消防

人员快速到达和操作之处，配备灭火器、消防水带、消防水枪、消防斧等必要的消防

灭火器材、设备防护装备和通讯器材，并确保其完好有效。

6.消防设施、器材应定期检测和维护。

7.每天检查消防设施情况及供水情况，确保完好有效，不得擅自拆除、挪用或停用。

8.临时消防设施的设置，除应遵循文物保护原则外，其具体技术参数、配置标准及

性能要求尚应符合《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标准》（GB/T 50720）等国家现行

相关标准的规定。

（四）施工现场日常管控

1.现场标识管理要求：

（1）施工现场应规范设置各类标识，包括消防设施类、疏散引导类、文物保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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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标识，确保齐全、醒目。

（2）现场标识应按照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在疏散通道、出入口等关键位置规范设

置。

（3）在消防器材存放点设置醒目标识，注明器材名称、使用方法、维护日期等信

息。

（4）临时消防给水系统的阀门、接口等，应标识用途及操作方法。

（5）施工现场需重点保护的可移动文物或拆卸的文物构件，应设置专门标识，并

配备充足灭火设备。

（6）施工现场应设置明显的禁烟标识，油漆临时存放处需张贴“严禁吸烟”“严

禁火种”等标识。

2.施工材料管理要求：

（1）施工单位应依据文物保护要求及现行消防、防火安全管理规定，存放和保管

施工材料。

（2）监理单位在施工材料进场前，应针对材料的合格证及材料防火性能进行检查，

必要时取样抽查。

（3）材料堆放不得妨碍施工及周边环境维护，不得破坏文物建筑原有的防火分隔

措施，不得占用消防车通道或影响灭火救援场地。

（4）可燃材料及危险品应限量进入施工现场。可燃材料尽量入库存放，若露天存

放，需分类成垛，高度不超过 2m，单垛体积不超过 50m³，垛距不小于 2m，并采用不

燃或难燃材料覆盖。

（5）木材、桐油、麻刀、乙醇等易燃易爆危险品应按相关规定存放于远离文物本

体的安全区域。

（6）施工现场禁止设置长期存放的油漆库房。油饰材料使用期间可临时存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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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区域严禁明火和热源，周边应配足灭火器材，并设置专人看管。不同的油漆与溶剂应

分类分项堆放，设明显区分标识，严禁混放。油桶等废旧容器应集中收集，及时交有

资质单位回收处理。

（7）施工用料、废料等易燃物要与明火源、电气线路、配电箱及电器产品保持安

全距离。

（8）传统修缮材料中易发生化学反应的白灰、桐油等危险物质应采取防潮、隔热

等处理措施，储存区域须设置明显警示标识。

（9）文物建筑周边存在的杂草、杂树等易燃物，应定期清理。

3.施工用火、动火管理要求：

（1）施工动火作业是指电焊、气焊、切割作业及使用喷灯、打磨、砂轮、电钻等

可能产生火焰、火花和炽热表面的临时性作业。

（2）从事电焊、气焊的动火作业人员应依法持焊接与热切割类特种作业操作资格

证书上岗。

（3）施工现场应执行动火作业管理制度，主要包括明确动火作业管理部门和责任

人员，办理动火作业审批程序，填写动火许可证，明确动火作业安全要求，明确动火

作业人员资格和安全教育培训要求等内容。

（4）动火作业应执行火作业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消防安全管理。

（5）动火作业前应当确定动火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及动火作业人员。

（6）动火作业在按要求进行隔离、清洗、置换、清除周围易燃物并经分析合格，

并在动火区域设置消防器材。

（7）动火作业前，施工现场的施工管理人员应向作业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技术交底。

消防安全技术交底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施工过程中可能发生火灾的部位或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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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过程应采取的防火措施及应配备的临时消防设施；

3）初起火灾的扑救方法及注意事项；

4）逃生方法及路线。

（8）动火作业时应设置动火监护人进行现场监护，每个动火作业点应至少配备 1

名监护人和 2 具灭火器。

（9）五级（含五级）以上风力时，应停止焊接、切割等室外动火作业，否则应采

取可靠的挡风措施。

（10）动火作业操作人员应具备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

（11）动火作业后，应对现场进行检查，并应在确认无火灾危险后，动火操作人

员再离开，监护人员在动火作业结束后，应至少在现场监护 30 分钟。

（12）施工现场禁止使用明火取暖，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

4.施工区域防火分隔与监控管理要求：

（1）动火作业区域应使用手机、移动摄像头等设备对动火部位进行实时监控。在

文物建筑内部进行动火作业的，应加装独立式感烟探测器。报警信号与监控画面应实

时传输至施工现场有人员值班的场所及相关负责人。视频监控或直播影像资料应保存

不少于 30 天。

（2）动火作业取得《动火许可证》批准后，应通过“京通｜企安安”系统的“动

火作业报备”模块进行线上备案。动火作业结束后，应对现场进行检查，并在该系统

中确认动火作业结束。

5.施工用电管理要求：

（1）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施的施工、运行、维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2）应定期对电气设备和线路的运行及维护情况进行检查。

（3）电气设备与可燃、易燃易爆和腐蚀性物品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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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木结构或易燃装饰材料附近的电气线路应采用金属管穿管保护。

（5）进入文物建筑的临时照明应使用不大于 36V 的低压冷光源照明，灯具附件耐

火配件无高温危险，开关采用密闭型。

（6）施工人员应在电动工具作业过程中及时清理木屑、标皮等可燃物，并在作业

结束后确认清理干净和设备冷却情况，无隐患后方可离开。

（7）重点区域严格管控设备使用间距及使用时长。

（8）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应设置在施工现场外。

6.施工现场用气管理要求：

（1）气瓶运输、存放、使用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气瓶应保持直立状态，并采取防倾倒措施，乙炔瓶严禁横躺卧放；

2）严禁碰撞、敲打、抛掷、滚动气瓶；

3）气瓶应远离火源，距火源距离不应小于 10m，并应采取避免高温和防止暴晒的

措施；

4）燃气储装瓶罐应设置防静电装置；氧气瓶与乙炔瓶的工作间距不应小于 5m，

气瓶与明火作业点的距离不应小于 10m；

5）冬季使用气瓶，若气瓶的瓶阀、减压器等发生冻结，严禁用火烘烤或用铁器敲

击瓶阀，禁止猛拧减压器的调节螺丝；

（2）气瓶使用后，应及时归库。

7.文物保护工程传统工艺操作管理要求：

（1）细墁地面的油皮需及时清理，使用防静电工具收集并存放于阴凉通风环境中，

避免阳光直射引起自燃，当天完成清运。

（2）室内使用桐油、光油、大漆及其有机溶剂或其他可燃、易燃易爆危险品的物

资作业时，应保持良好通风，作业场所严禁明火，并应避免产生静电，在作业期间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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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监测有害气体浓度。

（3）在彩绘修复施工区域，应安装防爆型冷光源灯具，色温不得超过 4000K，同

时宜使用红外测温枪持续监测作业面温度，确保表面温度始终低于 150℃。

（4）使用乙醇、丙酮等溶剂清洁彩画或石雕时，应避免静电火花引发爆燃风险。

（5）木材等易燃材料加工区作业期间应及时清运木屑、边角料等易燃废弃物并妥

善存放。同时，应配备足量灭火设备，设置必要的防火隔离设施。

三、消防安全教育与应急响应

（一）消防安全教育培训与演练

1.施工人员进场时，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应向施工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教育

和文物保护培训。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训应包括下列内容：

（1）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制度、防火技术方案、灭火及应急疏散预案的主要内

容；

（2）施工现场临时消防设施的性能及使用、维护方法；

（3）扑救初起火灾及自救逃生的知识和技能；

（4）报火警的程序和方法；

（5）预案启动的程序和通信联络方式；

（6）文物建筑常见火情及优先灭火方案。

2.应针对岗位特点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3.应对消防设施维护保养人员及使用人员开展现场操作演示与专项培训。

4.及时组织施工人员学习文物保护施工现场常见火情及优先灭火方案，见附录。

5.施工单位应依据灭火及应急疏散预案，定期开展灭火及应急疏散的演练。

（二）火灾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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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现火情与初期扑救

发现火情后，应就近使用灭火器或消火栓等现有器材进行初期扑救，并报告现场

负责人记录相关情况。

2.报警与启动应急响应

在进行灭火扑救的同时，拨打 119 报警，清晰说明火情位置、燃烧物质及人员受

困情况，施工现场负责人同步按《灭火及应急疏散预案》启动应急响应。

3.联动救援与火灾扑灭

（1）消防救援部门到达前，安排专人至路口引导消防车，并提供现场平面图、消

防水源位置等关键信息。

（2）火灾扑灭后，应配合消防救援部门全面检查火场，确认无复燃风险。

4.事故推演与总结

火灾救援完成后，应组织现场人员开展事故推演分析,并组织全员培训，通报事故

教训并强化薄弱环节，确保同类风险有效防控。

四、监督检查与整改

（一）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负责人应定期组织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的消

防安全进行巡查、检查。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动火作业的审批和防火措施。

2.用火、用电、用气操作规程。

3.临时消防设施完好。

4.临时消防车道及临时疏散设施畅通及有效。

5.材料堆放区域按要求码放。

（二）检查中发现火灾安全隐患，应立即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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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不能立即整改的，应制定方案限期整改，方案应明确整改措施、期限及

责任人。

（四）在火灾隐患整改期间，应采取相应措施保障消防安全。

五、附则

（一）本指南由北京市文物局负责解释。

（二）本指南主要参考规范标准如下：《北京市消防条例》、《北京市单位消防

安全主体责任规定》、《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 50720）、《文

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范》（GB/T 38320）、《木质文物抢救性保护技术规范》（GB/T

39145）、《建筑材料仓库管理规范》（GB/T 37264）、《社会单位和重点场所消防安

全管理规范第8部分：文物建筑》（DB11/T 2103.8）、《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XF/T1463）

等。

（三）除本指南特殊规定外，其他未涉及事宜均按现行相关标准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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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文物保护施工现场常见火情及优先灭火方案

火情类型 火情特征 处置方法 禁用手段

电气线路

火灾

木构件内敷设的电

线短路引发隐蔽阴

燃

①立即切断电源

②使用低压脉冲式二氧

化碳灭火器（喷射压力

≤2MPa）精准喷射

禁止直接泼水灭火

油料、稀料

等液态可

燃物流淌

着火

因容器倾覆或操作

失误引发地面流淌

火，火势蔓延快且复

燃风险高

干沙覆盖（厚度≥10cm）

+阻燃毡隔离

①禁止使用直流水枪冲

击（导致燃烧液体飞溅扩

散）

②禁用金属工具刮除（摩

擦火花引燃挥发气体）

大漆阴燃

密闭空间施工大漆

固化过程中胺类物

质（如乙二胺）与纤

维素反应放热，引发

深层阴燃，烟气含氰

化氢（HCN）等剧毒

气体

①室内封闭环境立即启

动通风防爆设备

②超细干粉局部抑制。

①禁止开启普通排风扇

（加速空气流通助燃）

②禁用酸碱类中和剂（破

坏漆酚分子结构）

木作粉尘

爆燃

木屑（粒径＜500μ

m，浓度＞40g/m³）

遇切割火花（温度≥

雾化水降尘（水滴粒径

50-100μm）

①禁用压缩空气吹扫（扬

尘增加爆炸风险）

②禁用金属工具清理（摩



13

450℃）引发爆燃，

最大爆炸压力＞

0.8MPa

擦产生火花）

③禁止开启普通照明（非

防爆灯具可能引燃）

天然纤维

自燃火灾

麻刀、棉絮等传统材

料堆积受潮（含水率

≥28%）引发生物发

酵放热自燃

①使用防爆叉车快速转

移物料至防爆隔离舱

②注入氮气惰化（氧浓

度≤12%）并喷洒复合

生物抑制剂（枯草芽孢

杆菌制剂）

①禁止浇水冷却（水分助

长微生物活动）

②禁用铁质翻动工具直

接翻动（加速氧化放热）

彩绘层火

灾

矿物颜料中的铅丹

（Pb3O4）与亚麻油

混合后遇高温（≥

180℃）发生氧化放

热反应

①采用氩气幕隔离（纯

度≥99.99%）

②抑制氧化反应使用低

温水凝胶贴片（工作温

度 5-15℃）局部降温

①禁止使用泡沫灭火剂

（破坏胶结材料）

②禁止直接接触彩绘层

（易造成颜料脱落）

化学清洗

剂火灾

丙酮、乙醇等溶剂清

洗石雕时挥发气体

（浓度≥1.1%VOL）

遇静电火花爆燃

①室内封闭环境中应立

即启动通风排气系统；

②使用抗溶性泡沫灭火

剂（成膜时间≤30s）覆

盖液面

①禁止使用普通蛋白泡

沫灭火剂（溶剂会破坏泡

沫层）

②室内禁止开关非防爆

电器（易产生电火花）

沥青火灾
传统工艺中沥青熬

制温度失控（≥

280℃）引发闪燃，

采用干沙-膨润土复合

灭火剂（配比 3:1）覆盖

使用防爆导热油循环系

①禁止用水灭火（高温遇

水蒸气爆炸）

②禁止使用金属容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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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有刺激性烟雾 统快速降温（降温速率

≥5℃/min）

移熔融沥青（静电风险）

石灰化学

反应火灾

遇水发生剧烈放热

反应

①立即移除水源（包括

渗漏水、湿麻袋等），

覆盖防水阻燃篷布（接

缝处热熔密封）

②喷射 D 类干粉灭火剂

（主要成分为氯化钠

基），覆盖厚度≥15cm

①禁止喷水灭火（水流加

剧 CaO 水化反应）

②禁止使用二氧化碳灭

火器（CO₂与 Ca(OH)₂反应

生成碳酸钙结块，阻碍散

热导致深层阴燃）

③禁止人工翻动石灰堆

扰动会使内部高温物质

暴露，引燃周边可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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